
東南科技大學學生事件和解書 訂立時間：   年    月    日、地點：     

立 

和 

解 

書 

人 

甲  方（簽名或蓋章） 乙  方（簽名或蓋章） 

甲方  乙方  

甲方法定代理人 

（或監護人） 
 乙方法定代理人 

（或監護人） 
 

見 

証 

人 

 

事 

 

由 

 

 

和 

解 

條 

件 
 

 

內 

 

 

容 

甲方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等     員以不當之手段傷害

乙方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等      員，

致乙方（                  ）等處受傷，甲方學生及法定代理人願以

最大誠意與乙方被害人和解，乙方提出以（                   ）作為

損害賠償與精神慰藉，甲方同意乙方請求並支付（            元），乙

方已收悉甲方（          元），乙方願意放棄所有法律追訴權利並達成

和解。 

       （姓名）（身分證字號）（ 地                址）（簽章） 

甲方： 

 

乙方： 

 

中華民國九十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星期 

 


